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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如下：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 272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244.84 万股，预留 27.16 万股；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

为 79 人，激励对象包括公司实施本计划时在公司任职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

技术、管理骨干；授予价格依据本计划公告前 20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均价（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50%确定。 

5、2014 年 9 月 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由于部分激励对象自愿放弃认购及公司实施了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等

原因，公司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授

予人数及授予价格调整如下：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拟授予总量为 3,835,671 股，

其中首次授予的数量为 3,401,111 股，预留 434,560 股。确定首次授予日为 2014

年 9 月 4 日，首次授予数量为 3,401,111 股，首次授予人数为 66 名，首次授予

价格为每股 9.12 元。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6、2014 年 9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由于部分激励对象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根据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

规定，对限制性股票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如下：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拟

授予总量为 3,726,109 股，其中首次授予数量为 3,291,549 股，预留 434,560

股。调整后的首次授予数量为 3,291,549 股，首次授予人数为 64 名。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4 年 10 月 8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了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股票上市日为 2014 年 10 月 9 日。 

7、2015 年 6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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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股 25.48 元，确定授予日为 2015 年 6 月 15 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

独立意见。 

8、2015 年 7 月 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由于原部分激励对象自愿放弃认购部分或全部公司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公

司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对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调整如下：

调整后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总量为 703,785 股，授予数量为 703,785 股，授予人数

为 82 名。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5 年 7 月 21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了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股票上市日为 2015 年 7 月 22 日。 

9、2015 年 9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与《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与《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由于公司 2014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成，公司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及相关规定，对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如下：调整后

的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为 6,583,098 股，回购价格为 4.56 元；并同意为符

合解锁条件的 64 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锁事宜，本次申请解锁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为 1,974,929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5 年 10 月 8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了上述股票解锁，股票流通日为 2015 年 10 月 9 日。 

10、2016年4月1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的议案》，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激励对象谢海军等5名激

励对象已离职，涉及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合计102,800股；朱洪强自愿申请放弃其

获授的公司限制性股票，涉及未解锁限制性股票4,000股；公司将对上述未解锁

限制性股票合计106,8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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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

上述股票回购注销。 

11、2016年6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与《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与《关于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由于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成，公司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及相关规定，对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如下：调整后首次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总量为9,875,823股（含已解锁和回购注销），调整后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3.02元；调整后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为1,055,803

股（含已解锁和回购注销），调整后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16.96

元。并同意公司为符合解锁条件的74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锁事宜，本次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解锁数量为462,645股，占限制性股票总数（含预留）的5.92%，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0.10%。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6年7月2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

上述股票解锁，股票流通日为2016年7月23日。 

12、2016年9月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任子行网络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办理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解锁期解锁的相关事宜。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61 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 2,708,016 股，占目前限制性股票总数（含预留）的 36.86%，占目

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60%。 

二、回购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截止到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召开日，韩喜龙、吴晓龙、刘乾荣、陈莎、



证券代码：300311               证券简称：任子行              公告编码：2016-095 

 第 5 页，共 7 页 
 

刘亚波、张冰共 6 人现已自公司离职，侯胜利、路凤林、尹青松 3 名激励对象未

能完成 2015 年度业绩考核目标。 

根据《股票激励计划》“第十三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的规定，

“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退休而离职，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根据

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以激励对象购买价回购

注销”、“其它未说明的情况由董事会认定，并确定其处理方式。对于由于上述各

项原因被回购调整的限制性股票，均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后注销”。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第八章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的规定，“若

解锁上一年度考核不合格，激励对象当年度限制性股票的可解锁额度不解锁，由

公司统一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及《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应以授予

价格回购韩喜龙、吴晓龙、刘凯荣、陈莎、刘亚波、张冰共 6 人已离职激励对象

及侯胜利、路凤林、尹青松等 3 名未能完成年度业绩目标的激励对象所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与价格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股票激励计

划》及公司的确认并经律师查验，韩喜龙、吴晓龙、刘乾荣、陈莎、刘亚波、张

冰所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分别为 9，001 股、9,001 股、15,002 股、2,251

股、3,750 股和 48,006 股，合计 87,011 股，侯胜利、路凤林、尹青松所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为 4,500 股、115,214 股及 115,214 股，合计 234,928 股。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 321,939 股。公司回购韩喜龙、吴晓龙、刘乾

荣、陈莎、刘亚波、张冰所获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 16.96 元/股(如按公司派息

时不扣除派息额计算，则回购价格为 3.04 元/股)，回购侯胜利、路凤林、尹青

松所获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 3.02 元/股(如按公司派息时不扣除派息额计算，

则回购价格为 3.04 元/股)。 

（三）公司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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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

股） 
246,441,115  54.97% -321,939 246,119,176 54.94% 

01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70,606,405  15.75% 0 70,606,405 15.75% 

02 股权激励限售股 7,346,016  1.64% -321,939 7,024,077 1.57% 

03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27,553,113  6.15% 0 27,553,113  6.15% 

04 高管锁定股 140,935,581  31.44% 0 140,935,581  31.46% 

二、无限售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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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稿）》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将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七、律师意见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履行了现阶段所必

要的法律程序，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回购数量及价格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同时，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的

事宜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相关结算手续，且因本次回购事宜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公

司尚需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

独立意见；  

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之回购注销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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